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21）沪0110刑初927号

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某1，男，1981年8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通城县，XX，高中文化，郴州市XXX塑

胶玩具有限公司（下称“郴州XXX公司”）经理，户籍在湖北省通城县XXX镇XXX村六

组。

辩护人李新星，上海胜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唐某，男，1977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市，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

法人，户籍在湖北省麻城市岐亭镇XXX村四组XXX7号。

辩护人孙奎、王漫钰，北京安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2，男，1990年6月2日出生于河南省灵宝市，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

注塑部主管，户籍在河南省灵宝市西闫乡XXX村1组228号。

辩护人林峰，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赖某，男，1982年9月12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

注塑部晚班领班，户籍在陕西省汉阴县XXX镇XXX村五组。

辩护人钟兰杰，上海潮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尹某，曾用名尹贱生，男，1970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宁市，XX，小学文化

，郴州XXX公司工模部主管，户籍在湖南省常宁市XXX镇XXX村第八村民小组11号。

辩护人何佳祺，浙江金九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某，男，1993年6月12日出生于云南省文山壮族XX自治州广南县，XX，初中文

化，郴州XXX公司啤机部主管，户籍在云南省文山壮族XX自治州广南县XXX乡XXX村

民委新发寨小组。

辩护人乔祺，上海乔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3，男，1986年6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洛南县，XX，小学文化，郴州XXX公司

喷油部主管，户籍在陕西省洛南县XXX镇XXX村杜沟组026号。

辩护人邱祎琛，上海固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曾某，男，1974年5月8日出生于河南省泌阳县，XX，小学文化，郴州XXX公司大

枪房及调油房组长，户籍在河南省泌阳县XXX乡XXX村委老东组。

辩护人任政，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男，2001年12月5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苗族，初中

文化，郴州XXX公司小枪房组长，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XXX乡XXX村

XXX社9号。

辩护人史南，上海智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5，男，1984年11月13日出生于重庆市，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移印

部主管，户籍在重庆市巫溪县XXX镇XXX村5组57号。

辩护人汪洋，上海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某，男，1979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XX，小学文化，郴州

XXX公司装配及包装部主管，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XXX区XXX镇东街34-4号。

辩护人张红莲，上海瑞美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何某，女，1993年1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

物料仓库主管，户籍在湖南省永兴县XXX乡XXX村XXX一组。

辩护人常祝黄，上海同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某，女，1981年2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罗山县，XX，初中文化，郴州XXX公司

品质部主管，户籍在河南省罗山县XXX镇XXX村XXX湾。

辩护人孙永琪，上海市大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4，女，1992年10月10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苗族，初

中文化，郴州XXX公司品质部员工，户籍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隆林各族自治县XXX乡

XXX村XXX社25号。

辩护人夏文珏，上海汇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十四名被告人因本案于2020年8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

上海市黄浦区看守所。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黄检刑诉〔2021〕6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1、唐某、

王某2、赖某、尹某、罗某、王某3、曾某、杨某、彭某、何某、王某4犯侵犯著作权罪

，被告人王某5犯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朱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假冒注册商标罪向本

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1年9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

2、赖某、尹某、罗某、王某3、曾某、杨某、王某5、彭某、何某、朱某、王某4，辩护

人李新星、孙奎、林峰、钟兰杰、何佳祺、乔祺、邱祎琛、任政、史南、汪洋、张红莲

、常祝黄、孙永琪、夏文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龚某1、龚某2、龚某3（均另案处理）三兄弟为非法牟

利，于2014年起共同商定分工实施侵权动漫玩具的生产和销售行为。2014年12月龚某

1注册成立广东省A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公司整体

运营，并参与公司所生产侵权动漫玩具的运输；龚某2负责公司的生产业务；龚某3主要

负责线上线下的销售。为扩大生产规模，A公司于2018年11月租赁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XX镇XXX玩具有限公司厂房开设安徽分厂，2019年3月又在湖南省C公司，共同从事仿

制动漫玩具的生产业务。

被告人王某1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经理，负责工厂的日常生产工作，根据

A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表，组织领导注塑部、喷油部、移印部、装配及包装部等生产部

门依照正品玩具样式，生产XXX、XXX等仿冒玩具。

被告人唐某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成品质检及仓库负责人，负责工厂生产的

所有玩具成品的最终检验、入库储存以及发货运输，并于2020年7月成为郴州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某2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注塑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使用仿制

模具，通过调试啤机将塑胶加热制成玩具零部件。



被告人赖某自2020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注塑部晚班领班，负责夜间带领部门晚班

员工使用仿制模具，通过调试啤机将塑胶加热制成玩具零部件。

被告人尹某自2019年8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工模部主管，负责修理所有注塑过程中损

坏的仿制模具。

被告人罗某自2020年5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啤机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

玩具样式打磨修理注塑部制作的残次零部件，使其通过质检从而继续使用。

被告人王某3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主管，自2020年4月起升任总经理助

理监管工厂四楼喷油部、移印部、油色部等部门，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

对注塑部制作的玩具零部件进行喷漆上色。

被告人曾某自2019年3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大枪房及调油房组长，负责依照正

品玩具样式调配油漆颜色并带领大枪房员工对玩具零部件进行大面积喷漆上色。

被告人杨某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小枪房组长，负责带领小枪房员工

依照正品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小面积喷漆上色。

被告人王某5自2019年7月起担任A公司移印部主管，自2020年7月起调任郴州XXX公司移

印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使用移印机对玩具零部件印制花纹、眼

睛等图案。

被告人彭某自2019年7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装配及包装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

照正品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组装，制成成品玩具，并放入塑料内壳及外包装盒进

行包装。

被告人何某自2020年3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装配部组长，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

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组装，制成成品玩具；后于2020年7月调任郴州XXX公司物

料仓库主管。

被告人朱某自2019年9月起担任A公司品质部主管，自2020年7月起调任郴州XXX公司品

质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对工厂注塑、喷油、装配、包装等各环

节进行质量检查，力求生产的仿冒玩具样式、尺寸和颜色与正品玩具接近相似。

被告人王某4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品质部员工，负责对工厂四楼喷油部、移

印部、油色部等部门上色的玩具零部件进行质量检查，力求与正品玩具接近相似。

2020年4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接陈某1报案称，其在阿里巴巴XXXX网站上一家

名为“广州D有限公司”的店铺购买的动漫玩具系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经侦查，上海

市公安局黄浦分局于2020年8月20日在广东惠州、广州、湖南郴州等地展开集中收网行

动，共计抓获涉案被告人60余名，查扣各类侵权动漫玩具6万余件。

其中，公安人员于2020年8月20日在湖南省E公司内抓获被告人尹某、朱某、王某4、王

某2、赖某、何某、罗某、王某3、杨某、曾某、王某1、王某5、彭某，在广东省广州市

XX酒店XX房抓获被告人唐某。到案后十四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

经中国XX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查扣的XXX、XXX等玩具形象与株式会社XXX等

著作权人的美术作品形象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

经上海H有限公司鉴别，查扣的标注“XXX HATSUNE MIKU”等商标的玩具均系假冒

相应注册商标的商品。



经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司法鉴定：郴州XXX公司2020年6月生产的XXX玩具预设单价

128元，（按8.5折计算）内部结算单价108.80元，生产2000件合计金额217,600元；2020年

7月生产的XXX玩具预设单价155元，内部结算单价131.75元，生产3000件合计金额

395,250元。A公司2019年11月生产的赛车XXX二代玩具预设单价85元，内部结算单价

72.25元，生产3000件合计金额216,750元。

其中，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3、杨某、曾某、彭某、王某4在郴州XXX公司均参与

生产了XXX、XXX玩具，合计价值612,850元；被告人王某2、尹某、罗某、赖某、何某

在郴州XXX公司均参与生产了XXX玩具，合计价值217,600元；被告人朱某在郴州XXX公

司参与生产了XXX玩具，合计价值395,250元；被告人朱某、王某5在A公司均参与生产

了赛车XXX二代玩具，合计价值216,750元。

该院认为，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2、赖某、尹某、罗某、王某3、曾某、杨某、彭

某、何某、朱某、王某4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二十五

条第一款、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应当以

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刑事责任。朱某、王某5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

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应当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朱某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六十九条，应当数罪并罚。十四名被告人均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十四名被告人

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可以

从轻处罚。十四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

，可以从宽处理。

十四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同时指出十

四名被告人均系初偶犯，从犯，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全案已获株式会社万代、万代魂

谅解，请求对各名被告人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龚某1、龚某2和龚某3（均另案处理）为非法牟利，于2014年起共谋分工

生产、销售侵权动漫玩具。其中，龚某1于2014年12月注册成立A公司，于2018年11月租

赁安徽省J有限公司厂房设立安徽分厂，2019年3月注册成立郴州XXX公司作为湖南分厂

；龚某2负责生产，后于2017年5月注册成立XXX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龚某3负责销售

，后于2016年4月、9月先后注册成立大玩家公司和广州K公司并任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某1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经理，负责工厂的日常生产工作，根据

A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表，组织领导注塑部、喷油部、移印部、装配及包装部等生产部

门依照正品玩具样式，生产XXX、XXX等仿冒玩具。

被告人唐某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成品质检及仓库负责人，负责工厂生产的

所有玩具成品的最终检验、入库储存以及发货运输，并于2020年7月成为郴州XXX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被告人王某2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注塑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使用仿制

模具，通过调试啤机将塑胶加热制成玩具零部件。

被告人赖某自2020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注塑部晚班领班，负责夜间带领部门晚班



员工使用仿制模具，通过调试啤机将塑胶加热制成玩具零部件。

被告人尹某自2019年8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工模部主管，负责修理所有注塑过程中损

坏的仿制模具。

被告人罗某自2020年5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啤机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

玩具样式打磨修理注塑部制作的残次零部件，使其通过质检从而继续使用。

被告人王某3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主管，自2020年4月起升任总经理助

理监管工厂四楼喷油部、移印部、油色部等部门，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

对注塑部制作的玩具零部件进行喷漆上色。

被告人曾某自2019年3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大枪房及调油房组长，负责依照正

品玩具样式调配油漆颜色并带领大枪房员工对玩具零部件进行大面积喷漆上色。

被告人杨某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喷油部小枪房组长，负责带领小枪房员工

依照正品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小面积喷漆上色。

被告人王某5自2019年7月起担任A公司移印部主管，自2020年7月起调任郴州XXX公司移

印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使用移印机对玩具零部件印制花纹、眼

睛等图案。

被告人彭某自2019年7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装配及包装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

照正品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组装，制成成品玩具，并放入塑料内壳及外包装盒进

行包装。

被告人何某自2020年3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装配部组长，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

玩具样式对玩具零部件进行组装，制成成品玩具；后于2020年7月调任郴州XXX公司物

料仓库主管。

被告人朱某自2019年9月起担任A公司品质部主管，自2020年7月起调任郴州XXX公司品

质部主管，负责带领部门员工依照正品玩具样式对工厂注塑、喷油、装配、包装等各环

节进行质量检查，力求生产的仿冒玩具样式、尺寸和颜色与正品玩具接近相似。

被告人王某4自2019年4月起担任郴州XXX公司品质部员工，负责对工厂四楼喷油部、移

印部、油色部等部门上色的玩具零部件进行质量检查，力求与正品玩具接近相似。

2020年8月20日，公安民警抓获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2、赖某、尹某、罗某、王某

3、曾某、杨某、王某5、彭某、何某、朱某、王某4等人，并查扣疑似侵权动漫玩具。

　　

经中国XX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鉴定，查扣的XXX、XXX等玩具形象与对应权利人的玩

具形象、登记证书图案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经权利人鉴别，查扣的标注“XXX

HATSUNE MIKU”等商标的玩具均系假冒相应注册商标的商品。

经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郴州XXX公司2020年6月生产的XXX玩具预设单价128元

，内部结算单价按8.5折计算108.80元，生产2000件合计金额217,600元；2020年7月生产的

XXX玩具预设单价155元，内部结算单价131.75元，生产3000件合计金额395,250元。A公

司2019年11月生产的赛车XXX二代玩具预设单价85元，内部结算单价72.25元，生产

3000件合计金额216,750元。

其中，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3、杨某、曾某、彭某、王某4参与生产XXX、XXX玩



具，合计价值612,850元；被告人王某2、尹某、罗某、赖某、何某参与生产XXX玩具

，合计价值217,600元；被告人朱某参与生产XXX玩具，合计价值395,250元；被告人朱某

、王某5参与生产赛车XXX二代玩具，合计价值216,75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陈某1、陈某2的证言及付款截图、快递单等证实，住本市黄浦区的陈某1和陈某

2从大玩家公司商铺购得涉案侵权动漫玩具的事实。

2.证人王某、田某、郑某、卢某、桂某、邓某、叶某等人的证言及工商资料、租赁合同

、生产计划表等证实，A公司在湖南L公司作为分厂生产侵权动漫玩具，通过大玩家公

司、广州K公司对外销售，以及十四名被告人的任职情况等。

3.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照片等证实，公安民警依法查扣

疑似侵权动漫玩具。

4.权利人出具的授权书、商标注册证、商标续展注册证明、商标相似度证明等证实，涉

案商品所用的XXX等商标均系他人注册且合法有效的注册商标，以及查扣的玩具中有

30余款玩具均为假冒产品。

5.著作权作品登记证书、中国XX中心版权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异同性鉴定报告等证实，侵

权动漫玩具的权属，及经鉴定查扣的玩具中共有28款玩具形象与对应权利人的玩具形象

、登记证书图案基本相同，构成复制关系。

6.上海XX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公安机关远程勘验工作记录、数据光盘等证

实，王某1等十四名被告人参与生产侵权动漫玩具的金额。

7.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等证实，本案案发及十四被告人的到案经过。

8.十四名被告人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证据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1、唐某、王某2、赖某、尹某、罗某、王某3、曾某、杨某、彭

某、何某、朱某、王某4共同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享有著

作权的美术作品，其中王某1、唐某、王某3、曾某、杨某、彭某、朱某、王某4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王某2、赖某、尹某、罗某、何某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被告人王某5、朱某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

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朱某在判决宣告前

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对上述十四名被告人依法

均应予处罚。十四名被告人均系从犯，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综合考虑赔偿情况，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

适当，应予采纳。为严肃国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

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1997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一条第一款、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



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某1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二、被告人唐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三、被告人王某2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四、被告人赖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五、被告人尹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六、被告人罗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七、被告人王某3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八、被告人曾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九、被告人杨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被告人王某5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一、被告人彭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二、被告人何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1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三、被告人朱玉英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四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四、被告人王某4犯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20年8月20日起至2022年2月19日止。罚金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

十五、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查扣的侵权商品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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